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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檢察事務官財經實務組 

科 目：證券交易法與商業會計法 

 

一、為分階段採用國際會計準則，本(101)年 1 月 4 日修正公布之證券交易法，已配合修正第 14

條第 2項及第 36 條第 1項第 2款，請試回答該二條相關項款之修正理由為何？ 

【擬答】： 

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第二項為配合分階段適用國際會計準則而修正之理由如下： 

為增加我國企業財務報告與國際之比較性，提升我國資本市場之國際競爭力，並使國內

企業赴海外籌資，毋須重新依當地國會計準則重編財務報告，以適度降低會計處理成

本，因此，公開發行公司自一百零二會計年度起分階段探用國際會計準則。 

因現行商業會計法(以下簡稱商會法)第四章、第六章、第七章對於會計處理之規範，與

國際會計準則有所不同，致近年來我國會計準則與國際會計準則接軌過程中，常與商會

法有所扞格，而主管機關依第二項規定授權訂定之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制準則，於符

合授權之內容、目的及範圍下，應較商會法優先適用，為明確起見，因此於第二項，明

文排除商會法第四章、第六章、第七章規定之適用。 

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第一項第二款配合分階段適用國際會計準則而修正之理由如下： 

公開發行有價證券之公司所為財務報表之公告、申報，乃經由國家公權力之介入，強制

公司揭露營業資訊予一般不特定之人，固可認係一般投資人對於了解公開發行公司現狀

與未來之重要參考資料來源，但並非唯一，其與諸如網路郵件所傳遞之訊息，網路聊天

室所張貼意見、報章雜誌所刊載之相關報導評論等等，均屬低成本或由毋需支付成本即

得取得之資訊。 

資訊之取得，自亦包括經由供需之特定雙方本於彼此信賴或對價關係所獲取者，此種資

訊之取得，則須負擔更高成本，但相對的，供需雙方並藉由此信賴或對價關係，以平衡

或調整彼此權益。 

會計師執行發行公司財報查核簽證業務，配合發行公司公開企業經營之體質，固便於證

券投資人為投資判斷之參考，相當程序具有社會公益之功能，但尚未因此與一般投資人

間因而建構特定之信賴或對價關係，投資人決定是否為證券投資，仍應對於整體投資之

政經環境，個別產業發展前景為綜合之判斷，而非執財報為唯一之判斷依據。 

 

二、為健全資本市場，避免人為操縱，現行證券交易法第 155 條除禁止直接或間接從事其他影響

集中交易市場有價證券交易價格之操縱行為外，並列有五種與操縱市場有關之禁止行為，請

試扼要說明該五種禁止行為之內容及違反禁止行為之刑事責任規定？ 

【擬答】： 

為健全資本市場，證券交易法於第一百五十五條規定，對於在證券交易所上市之有價證

券，不得有下列各款之行為： 

在集中交易市場委託買賣或特區買賣，業經成交而不履行交割，足以影響市場秩序。 

意圖抬高或壓低集中交易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之交易價格，與他人通謀，以約定價格於自

己出售，或購買有價證券時，使約定人同時為購買或出售之相對行為。 

意圖抬高或壓低集中交易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之交易價格，自行或以他人名義，對該有價

證券，連續以高價買入或以低價賣出。 

意圖造成集中交易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交易活絡之表象，自行或以他人名義，連續委託買

賣或申報買賣而相對成交。 

意圖影響集中交易市場有價證券交易價格，而散布流言或不實資料。 

行為人一旦有違反證§155之行為時，依證§171條規定，可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二億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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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某甲為 A上市公司董事長，為填補其個人投資設立，但與 A公司並無業務往來之 B公司資金

缺口，竟濫用董事長權限，多次指示 A公司財務經理某乙將 A公司資金貸與 B公司，某乙明

知 B公司為某甲個人投資，且與 A公司並無業務往來關係，仍陸續接受某甲之指示，多次違

背職務製作內部傳票、簽呈，並經某甲核定後，指示不知情之財會人員將款項撥入 B公司。

嗣後 B公司因經營不善，無力償還 A公司之借款新臺幣二億元，某乙並未對 B公司進行催收

或採取其他債權保全之法律行動。其後經人檢舉並經檢察官起訴，惟某甲辯稱其未對某乙作

任何指示，並無違背職務行為。而某乙則以其於簽呈中，均註明不建議核貸，資金貸與 B公

司係依 A上市公司董事長之批示辦理，並無違背職務行為，資為抗辯。試問某甲及某乙之行

為有無違反證券交易法之規定？並請說明其依據及理由？ 

【擬答】： 

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易、資金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及揭露財務預測資訊等重大財務業務行為，其

適用範圍、作業程序、應公告、申報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處理準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本例中，某甲為 A上市公司董事長，為填補其個人投資設立，但與 A公司並無業務往來之

B公司資金缺口，竟濫用其擔任 A上市公司董事長之權限，指示 A公司財務經理某乙將 A

公司資金貸與 B公司，某乙明知 B公司為某甲個人投資，且與 A公司並無業務往來關係，

仍陸續接受某甲之指示，多次違背職務製作內部傳票、簽呈，並經某甲核定後，指示不知

情之財會人員將款項撥入 B公司。嗣後 B公司因經營不善，無力償還 A公司之借款新臺幣

二億元，某乙並未對 B公司進行催收或採取其他債權保全之法律行動。 

雖然本案某甲辯稱其未對某乙作任何指示，並無違背職務行為。而某乙則以其於簽呈中，

均註明不建議核貸，資金貸與 B公司係依 A上市公司董事長之批示辦理，並無違背職務行

為，資為抗辯。 

本例中之上市公司業務執行已明顯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三十六條之一所定準則有關取得或處

分資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資金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及揭露財務預測資

訊等重大財務業務行為之適用範圍、作業程序、應公告及申報之規定，依證券交易法第一

七八條之規定，處新臺幣二十四萬元以上二百四十萬元以下罰鍰。 

 

四、企業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除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會計事項或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應

負商業會計法第 71 條「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下罰金」之

刑事責任外，同條尚列有發生何種情事，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亦應負上開之刑事責任？ 

【擬答】： 

商業會計法第七十一條規定： 

企業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除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會計事項或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外，

尚有下列四種情況： 

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 

故意使應保存之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滅失毀損。 

偽造或變造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內容或毀損其頁數。 

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